校方责任保险案件理赔范畴及流程

根据《贵州省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以及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保监局《关于完善校方责任保险推行校方责任保险附加无过失责任保险工作的通知》【2016（214）号】文件规定：
一、 校方责任保险（主险）理赔范畴：
（1）学校的校舍、场地和其他公共设施，以及学校提供给学生使用的学具、教育教学和生活设施、设备不符合国家、行业和省的安全和卫生标准，或者有明显不安全因素的;
（2）学校的安全保卫、消防和设施设备管理等安全管理制度有明显疏漏，或者管理混乱，存在安全隐患，未及时采取措施的;
（3）学校向学生提供的食品、饮用水、药品等不符合国家、行业和省的相关标准和要求的;
（4）学校组织学生参加教育教学活动或者校外活动，未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未在可预见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的;
（5）学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教职工患有不适宜担任教育教学工作或者其他工作的疾病，但未采取必要措施的;
（6）学校违反有关规定，组织或者安排未成年学生从事未成年人不宜参加的劳动、体育运动或者其他活动的;
（7）学校安排学生乘坐的交通工具或者驾驶人员不符合国家规定的;
（8）学生有特异体质或者特定疾病，不宜参加某种教育教学活动，学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但未采取必要措施的;
（9）学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学生患有需要隔离治疗的传染病，未采取有效防范措施的;
（10）学校在突发事件中救助学生不力的;
（11）学生在校期间突发疾病或者受到伤害，学校发现后未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导致不良后果加重的;
（12）学校教职工体罚、变相体罚学生，或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反工作要求、操作规程、职业道德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
（13）学校教职工在负有组织、管理未成年学生的职责期间，发现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但未进行必要的管理、告诫或者制止的;
（14）对未成年学生擅自离校等与学生人身安全直接相关的信息，学校发现或者知道，但未及时告知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导致未成年学生因脱离监护人的保护而发生伤害的;
（15）学校未履行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职责以及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形。
二、附加校方无过失责任保险理赔范畴：
在承保期间和承保区域范围内，在校学生在校园内教育教学活动期间或学校组织、安排的校内外活动过程中，因自然灾害、学生自身原因、学生体制差异、校内外突发性侵害或者学生自身行为导致在校学生发生人身伤亡，学校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但依法仍需对伤亡学生承当经济补偿责任时，由承保保险公司按照合同约定负责保险赔偿。
三、出险报案流程：
学校发生学生伤害事故后第一时间救助学生，然后向中国人寿财险报案：打95519按3键进入，同时报保险经纪公司理赔部：0851-86884722、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0851-84871987。保险公司按照理赔服务流程开展理赔服务工作，保险经纪公司指导、追踪学校开展索赔工作。
报案流程图如下：
发生案件
报华育经纪公司咨询电话：0851-86884722
报承保公司报案电话：95519按3键报案
准备理赔有关资料和证明材料
是否有争议
经纪公司、学校与保险公司三方协商解决
向当地仲裁机关申请仲裁
诉讼
赔付结案
否
















理赔资料清单如下：
[bookmark: _GoBack]事故证明书
伤者身份证及户口册清晰照片
银行卡清晰照片及银行卡开户行信息
赔偿协议
一、医疗案件：
1.门（急）诊所需资料：提供门诊病历、疾病诊断证明书、医疗发票、用药清单、相关检查报告。
2.住院所需资料：提供门诊病历、疾病诊断证明书、医疗发票、用药清单、住院病案（一套）、入院记录、出院记录、费用结算清单、相关检查报告。
[bookmark: _Toc14772][bookmark: _Toc14280][bookmark: _Toc15538][bookmark: _Toc14309]3.若在其他地方报销过的：提供保险分割单（理赔结算单）以及加盖理赔专用章的复印件资料（针对原件资料提供不了的）。
二、伤残案件：
1.以上医疗案件所需资料
2.需提供第三方鉴定机构出具的伤残鉴定报告
三、死亡案件：
[bookmark: _Toc26246][bookmark: _Toc2196][bookmark: _Toc4414][bookmark: _Toc5143]1.死亡证明：医学死亡证明（包括医院里面抢救记录及相关佐证材料）、户口注销证明、火化证明、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
[bookmark: _Toc22794][bookmark: _Toc32185][bookmark: _Toc293][bookmark: _Toc890]2.学生户口本人页、户口首页，领款人身份证，均为复印件。
[bookmark: _Toc598][bookmark: _Toc13537][bookmark: _Toc13907][bookmark: _Toc14901]注：如父母（监护人）不是户主情形，需提供出生证明复印件或派出所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或居委会出具的关系证明。
